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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

完善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 • 放宽新产品、新业态的市场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培育国有企业
融合发展机制

• 鼓励中央企业设立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
和社会资本，支持大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建设、创新
创意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培育。

• 针对国有企业与互联网融合，探索引入有限合伙制，建立
促进创新成果转让的收益分配、工资奖励等制度，对企业
重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

加大财政支持
融合发展力度

• 利用中央财政现有资金渠道，鼓励地方设立融合发展专项
资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设备智能化改造、“双创”
平台建设运营和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提供支持。

• 以现有相关专项资金、基金，支持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
和制造业“双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 鼓励政府采购云计算等专业化第三方服务，支持中小微企
业提升信息化能力。

完善支持融合
发展的税收政
策

• 结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进一步扩大制造企业增值税抵
扣范围，落实增值税优惠政策，支持制造企业基于互联网
独立开展或与互联网企业合资合作开展新业务。

• 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
积极研究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

文号：国发[2016]28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20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制造行业、互联
网行业
相关企业：制造业企业、互
联网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28号文（以下简称“28号文”），就进
一步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提出指导意见。28号文要求，到2018年底，
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及率达到80%；相比2015年底，
工业云企业用户翻一番，新产品研发周期缩短12%，库存周转率提高25%，能源
利用率提高5%。

28号文同时还明确了深化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等。其中，财税相关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

其他保障措施还包括：强化融合发展用地用房等服务、健全融合发展人才培养体
系、推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交流等。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20/content_5075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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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发[2016]30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2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30号文，提出今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总体要求。30号文提出15项政府各部门工作要点，其
中，与财税相关的工作要点主要包括：

《国务院关于印发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继续深化行政
审批改革

• 2016年再取消50项以上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和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再取消一批国务院部门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削减一批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 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推广地方实施综
合审批的经验。

深入推进投资
审批改革

• 再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
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达到原总量的90%以上。

• 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持续推进商事
制度改革

• 继续大力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今年再取消三分之
一，削减比例达到原总量的90%以上，同步取消后置审批
事项50项以上。

• 加快推进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名称登记、放宽住所条件、
简易注销登记等改革试点。加快推行电子营业执照。

扩大高校和科
研院所自主权

• 落实完善支持教学科研人员创业创新的股权期权激励等相
关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 为教学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创业积极创造宽松条件。

以政务公开推
动简政放权

• 在部分地区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压缩负面
清单。

• 落实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上网公开的要求。

实施公正监管

• 加快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制定随机抽查工作细则。县
级以上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要达到本部门市场监管执
法事项的70%以上、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的50%以上，力争
2017年实现全覆盖。

•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
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探索审慎监管

• 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要区分不同
情况，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其特点的监管方式。

• 对看得准的基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新业态，要量身
定制监管模式；对一时看不准的，可先监测分析、包容发
展，不能一下子管得过严过死；对潜在风险大的，要严格
加强监管；对以创新之名行非法经营之实的，要坚决予以
打击、加强监管。

促进各类市场
主体公平竞争

• 研究制定促进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在试点基
础上，抓紧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民间投资进
入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养老、
医药、教育等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其他工作要点还包括：扎实做好职业资格改革、积极开展收费清理改革和监督检
查、实施综合监管、提高“双创”服务效率等。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24/content_5076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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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商办厅函[2016]229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2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24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商办厅函[2016]229号文，公布了《商务部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
中明确了商务部2016年推进政务公开的六大任务，其中部分任务摘录如下：

• 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应根据
情况及时调整，每次调整之后，均及时公开清单内容。在清单调整过程中保
证公众参与决策，充分听取各地区各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
性论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商务部主要负责同志年内解读重要政策措施不少于1
次。在重大商务活动举行前，重要政策和法律法规出台前，组织召开专题发
布会或媒体吹风会进行介绍和解读。并利用不同媒体平台丰富解读回应形式。

• 继续规范行政审批流程，加快政务大厅功能升级，逐步推进网上办理。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商务部2016年政务
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跨境电子商务行
业
相关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相关企业
相关税种：进出口关税、进
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二期、第十四期中曾介绍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税收新政《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关税[2016]18号，以下简称“18号文”）及相关配套文件。其中，财政
部等11部门分别于2016年4月7日及4月15日发布两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
品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规定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需按货物验
核通关单，并对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等商品提出了首次进口许可
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

根据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政策解读”， 经国务院批准，对清单中规定的上述监管
要求给予一年的过渡期，海关总署、质检总局日前已通知实施（相关政策尚未在
海关总署或质检总局网站正式发布）。具体内容如下：

• 在2017年5月11日前（含5月11日），对天津、上海、杭州、宁波、郑州、广
州、深圳、重庆、福州、平潭等10个试点城市经营的网购保税商品“一线”
进区时暂不验核通关单，暂不执行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特
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的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求。

• 对所有地区的直购模式也暂不执行上述商品的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
案要求。

财政部关税司负责人还强调，清单范围内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继续按照18
号文规定征税。

* 毕马威已于18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跨境电商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出台跨境电子商务进口最新税收政策，行业影响值
得关注》（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再出新政，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及物品进口
操作规范》（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

财政部关税司负责人谈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有关过渡期监管措施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1605/20160501325695.s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jiedu/201605/t20160524_2013657.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2.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4.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14-cross-border-ecommerce.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15-cross-border-e-comme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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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税[2016]39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23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尤其
是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业企
业、金融业企业及生活服务
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9号文，以下简称“39号
文”），对特定企业*和业务涉及的营改增具体政策进行明确，包括销售额的确
定、增值税计算方法的选择、增值税的免征等。

除针对特定企业的政策外，39号文还规定，对下列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免征增值税：

• 注册在上海、天津的保险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

• 注册在深圳市的保险企业向注册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企业提供国
际航运保险业务。

• 注册在平潭的保险企业向注册在平潭的企业提供国际航运保险业务。

* 特定企业主要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美国ABS船级社、青藏铁路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

此外，近日，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在其官网发布《营改增政策执行口径第二辑》和
《湖北省国税局营改增热点问题解答(一)》，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在其官网发布
《营改增纳税人通用办税指南》，对一些纳税人普遍关注的具体政策的执行口径
进行了明确。

与此同时，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近日同时发布
了三份文件，对营改增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取消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京财税[2016]814号）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
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第15号）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营改增后发票管理衔接有关事
项的公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6]第17号）

**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及第十九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再发营改增配套文件

http://www.gs-l-tax.gov.cn/art/2016/5/11/art_122_2645.html
http://www.hb-n-tax.gov.cn/art/2016/5/23/art_15170_502225.html
http://www.hb-n-tax.gov.cn/art/2016/5/23/art_15170_502173.html
http://www.ah-n-tax.gov.cn/ahtax/ssxc/sszt/yysgzzzssdzt/zcjdsdzt/201605/t20160520_2397788.html
http://www.bjcz.gov.cn/zwxx/tztg/t20160520_608092.htm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857169&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857171&flag=1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3.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4.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5.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6.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7.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8.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9.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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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发改高技[2016]1056
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16日
执行日期：2015年1月1日

相关行业：软件和集成电路
行业
相关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
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五月）曾提到，2016年5月4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对符合条件的软件和集成电
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关事项予以明确。符合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其中一类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重点软件企业，除满足
收入、应纳税所得额等的要求以外，应属于国家规定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及
重点软件领域。

为此，2016年5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4部门再次联合发布发改高技
[2016]1056号文（以下简称“1056号文”），明确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领
域包括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服务等九大类别，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包括高性
能处理器和FPGA芯片等五个类别。1056号文同时明确：

• 发文机关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规划和布局，对上述领域实行动态调整。

• 对于符合条件的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
业务范围涉及多个领域，仅选择其中一个领域向税务机关备案。选择领域的
销售（营业）收入占本企业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或集成电路设计
销售（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0%。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和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通知》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1605/t20160519_802229.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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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集团在京企
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北京国税第二直属分局网站2016年5月18日发布的新闻，该局于近日针对跨
国集团在京企业开展转让定价调查工作。截至新闻发布之日，该局已筛选出包括
100家大型跨国集团在内的263户在京企业，制成企业名册，逐户进行审查。根
据关联申报、同期资料、财务报表等基础申报信息，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分析其
关联交易种类、形式及规模。

同时，该局有针对性地选择业务种类较为全面、交易金额相对较大的中国总部企
业进行约谈，从宏观层面了解企业运营及架构安排，侧重从价值链角度获取在华
全部子公司各自承担的功能、风险以及对最终利润形成作出的贡献等信息。

同日，该局还在其网站发布另一则题为“北京国税局第二直属分局开展标准普尔
数据库培训”的新闻，新闻指出，该局近日与中介机构合作，对该局税务干部开
展了标准普尔数据库培训，以进一步提升该局国际税收工作水平。

北京国税第二直属分局的上述工作动态，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第10届税收征管论
坛（FTA）大会公报和BEPS行动计划研究成果。

* 有关第10届FTA大会的详细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
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了解详情。同时您也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
务快讯：OECD税收征管论坛助推全球税收合作》（第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了解本次FTA大会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影响分析。

北京国税第二直属分局运用BEPS行动计划成
果创新开展转让定价调查工作

文号：税总发[2016]71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发[2016]71号文，印发了《税务稽查案
源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税务稽查案源信
息、案源类型、案源处理、案源分配、结果使用等事项进行明确，自2016年7月
1日起施行。

税务稽查案源（以下简称“案源”）即税收违法案件的来源，是指经过收集、分
析、判断、处理等程序形成的涉嫌偷税（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
抗税、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的相关数据、信息和线索。案源信息的内容主要
包括：

• 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税收数据和信息，以及税务局在税收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税
务登记、发票使用、税收优惠、资格认定、出口退税、企业财务报表等涉税
数据和信息；

• 税务局风险管理等部门在风险分析和识别工作中发现并推送的高风险纳税人
风险信息；

• 检举人提供的税收违法线索；

• 专项情报交换、自动情报交换和自发情报交换等过程中形成的国际税收情报
信息；

• 稽查局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案件线索、处理处罚等税务稽查数据；

•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共享的涉税信息以及税务局收集的社会公共信息等第三
方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案源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http://www.bjsat.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5/t20160518_258487.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5/t20160518_258488.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7.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8.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9.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16-oecd-fta-pushes-forward-global-tax-coordination-initiatives.aspx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5236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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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
告[2016]第13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18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涉及出口
退（免）税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18日，北京市国税局发布2016年第13号公告，决定自2016年6月1日
起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试点工作。

• 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和国家税务局第三直属税务分局是北京市第一批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
试点单位，在上述单位已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且自愿选择无纸化管理的
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可成为试点企业。

• 试点企业在出口退（免）税正式申报时，不再报送纸质申报表、纸质凭证，
只提供通过数字证书签名后的正式申报电子数据，原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的纸质资料留存企业备查。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出口退（免）税
无纸化管理试点工作的公告》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文号：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
告[2016]第16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相关行业：北京市范围内电
信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范围内电
信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19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布2016年第16号公告，决定自2016年6月
20日起，在电信行业启动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工作。

• 此次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范围包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三家电信运营商（以下简称“三家电信运营商”）。

• 从公告实施之日起，三家电信运营商不再开具纸质普通发票（含自印）。增
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开票方和受票方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
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在电信行业全面推行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公告》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857168&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857170&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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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
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6]253号
）
2016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财建[2016]253号文，印发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支持地方政府和中央企
业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办法》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
资金的定义、组成部分、确定标准、使用范围、监督管理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民政部 海关总署关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办理
进口慈善捐赠物资减免税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民发[2016]64号）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中提及，2016年3月21
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17号公告，对海关总署实施《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
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

为配合 上述政策实施， 2016年 4月 14日， 民政部和海关总署联 合发布民发
[2016]64号文，明确了有关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申请开具《慈善捐赠物资受赠人资
格证明》及办理减免税手续的有关事宜。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32号（关于实施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有关事宜的公
告）
2016年5月11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32号公告，就海关实施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有关事宜进行明确。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
在海关办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后，可以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替代海关注册编码，
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手续。尚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继
续使用海关注册编码办理进出口申报手续。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gui/201605/t20160519_1998021.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1.aspx
http://www.mca.gov.cn/article/yw/shjzgl/fgwj/201605/20160500000266.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994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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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期）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
〈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的税收支持政策（试
行）〉的补充通知》（京地税发[2016]107号）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曾提到，2016年4月1
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布京地税发[2016]72号文（以
下简称“72号文”），对于在落实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
中，按照市、区政府要求转让或出售低端市场产权及购买低端市场产权、关停以
及迁出的企业所适用的有关税收政策的政策内容、办理流程和报送资料进行了明
确。

2016年5月12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再次联合发布京地税发
[2016]107号文，将72号文中涉及营改增部分根据营改增新政策进行了修改，自
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5.aspx
http://zfxxgk.beijing.gov.cn/columns/1629/2/698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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